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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講章 7 月 22-23 日—湯皓嘉傳道 
 

雅各書(五) 
經文：雅 2:14-26 
 
我最近聽到一個這樣的故事：福特是在 1893 年發明汽車的，1903 年，

他就開始設廠去大量生產，為當時的人帶來很大方便，但同時也造成

許多車禍及人命的損傷。福特汽車公司於是向公眾徵求呼籲駕駛安全

的圖案及標語。結果獲選的作品是直到現在也被廣泛使用的「停、看、

聽」。「停、看、聽」意思是：當車子開到十字路口或鐵路與車路的交

滙處時，駕車人士便要先把車子停下來，再左右察看，並聆聽一下有

否車輪駛近才再繼續開車。獲選的人因而獲得一大筆獎金。可惜在幾

年後，這人就死了！這人到底怎樣死去？原來是他開車到鐵路與車路

的交滙處時，沒有遵守自己所提出的「停、看、聽」，遂與火車相撞

而車毀人亡。我們會否覺得很諷刺？這個人知道如何可以減低車禍發

生，這句標語由他創作，最終卻因為他沒有按自己所知、所講的去做

而失去了性命。作為屬主門徒，我們會否落入類似的狀況之中？我們

今日來看雅各書 2:14-26，雅各在這段經文正正對我們作出提醒。 
 
雅各在第二章集中討論有關信心的問題，這章經文我們分了作兩半。

早前如意與我們一同思想這章的上半部份 2:1-13。雅各指出，我們信

心的對象就是榮耀的主耶穌基督，我們既然相信並跟隨耶穌基督，就

要忠於祂的教導，遵從祂的命令，不單要愛上帝，也要愛人如己，這

是信主的人應有的行為表現；而徧待人的行為，與「愛人如己」這個

命令是互相違背的，我們不單止不可偏待人，更應向別人施憐憫。 
 
進入第二章的下半部份，有兩個字眼時常出現，就是「信心」與「行

為」。「信心」一字在全書共出現 16 次，在這個段落出現了 11 次，至

於「行為」一字，全書共出現 15 次，而這裏則已出現了 14 次，很明

顯，在這段經文裏，雅各要討論的就是信心與行為的問題。 
 
雅各在第二章下半章所指的信心，其實也是指向 2:1 所提，對耶穌基

督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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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在上半章已經表明，相信耶穌基督的人乃是要按「愛人如己」的

命令去待人。到了下半章，雅各進一步指出，我們對耶穌基督這份信

心是要在生活中切實行出來，因為信心必然會帶來相應的行為。雅各

關注到，人若稱自己有對耶穌基督的信心，然而，他卻沒有行為去顯

明生命因信帶來的改變，那在雅各而言，這便不是一份真實、完全的

信心，這樣的信心是死的信心。 
 
在這段經文裏，「信心沒有行為就是死的」這個核心思想不斷重覆出

現，雅各差不多每兩三節便會一再提及。他所重覆強調的，不是行為

必須外加於信心之上，雅各是要指出真實的信心是會包含行為，信行

是合一的，這是才是信心的本質。夾在這些陳述中間的，就是不同的

例證。雅各運用了四個例子去闡述他對信心的看法，他透過前兩個反

面的例子去描述兩種不真實的信心，又再用兩個正面的例子去講，到

底甚麼才是真正的信。就讓我們一同從雅各所舉的這幾個例子去反思，

我們的信心是一份怎樣的信心？我們的生命到底怎樣彰顯出我們對

上帝的信？ 
 
口頭上的信 
雅各在第 14 節說：「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卻沒有行為，有甚麼益處

呢？這信心能救他嗎？」我們要留心，雅各不是說「若有人有信心」，

而是說「有人自稱自己有信心」，雅各指出第一種所謂的信心，就是

自我聲稱的信心。 
 
雅各所舉第一個例子，就是承接上文 12-13 節有關憐憫的問題，雅各

認為，真實的信心是會帶來憐憫的行動。雅各在 15 節提到一個在當

時極有可能出現的現象，就是有弟兄姊妹赤身露體，又欠缺日用的飲

食，這種欠缺指的不是一兩天的情況，而是指這人長期不夠食物吃，

不夠衣服穿，他們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有真實而逼切的需要，沒有衣

服穿不單指他們貧窮，甚至是指這個缺乏的狀況讓他們感到羞恥。當

弟兄姊妹面對這樣的處境，這些自稱信上帝的人如何回應？他們竟然

只是說：「平平安安地去吧！願你們穿得暖、吃得飽」，「平平安安的

去吧」是猶太人見面或道別時常用的用語，就好像我們今日常用的「主

祝福你」，面對有需要的弟兄姊妹，這些自稱有信心的人，只是用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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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的話語將有需要的人打發走，由得他們自己想法子，他們對這些困

乏的弟兄姊妹沒有任何實質的幫助，他們置身事外，他們的祝福是虛

偽的。上帝對屬祂的人的教導和要求，是要關顧其他人的需要、不問

回報地去幫補缺乏的人，這些自稱對神有信心的人，他們根本就沒有

對神的心意作出實質而具體的認信，他們的信心是空洞的，只是「得

把口」，其他就一概不做，雅各否定這樣的信心，因為它沒有帶來甚

麼益處。 
 
德蘭修女曾經講過這一番話：「假若你花費太多心神與別人談論窮人，

你就不會有時間與窮人真正交談。有些人就飢餓問題發表一些漂亮的

言詞；他們只會空談，但缺乏實際行動。我在孟買有過一次不尋常的

經歷。那裡正舉行一個有關飢餓問題的龐大會議。我本該出席該會議，

但我迷了路。不知怎樣，我後來到達那會場，而就在那會場的門前，

我發現了一個垂死的人，我把那人帶回善終會。他在那裡死去，他死

於飢餓。而在那會場裡面的人則仍在高談闊論，講及如何在十五年內

生產足夠的糧食，足夠的……足夠的……，而那飢餓的人卻死去。」 
 
我們是德蘭修女抑或是那班坐在會議廳裡面的人？我們是否都只是

具有信仰的名，卻欠缺信仰的實體？我們的信是否只掛在我們的口唇

邊，而欠缺對外面世界的關心？對有需要的人，我們是否願意給予質

實的幫助？我們是否談論信仰多於實踐信仰？雅各在 17 節就說，這

種信心只是有言語而沒有行為，這種是死的信心。 
 
知識、情感上的信 
雅各在 19 節引入第二個例子，就是戰兢的鬼魔。雅各說，鬼魔並不

否定上帝，它們不是無神論者，它們與我們一樣，都相信同一位、獨

一的真神，它們都有正統的信念、對上帝有深切的認識，它們了解上

帝的性情可能比我們更清楚。再者，鬼魔對上帝不單擁有頭腦上、知

識上的認信，它們的認信更加是帶著情感。雅各指鬼魔相信上帝，甚

至相信到顫慓發抖！大家可能都有印象，福音書記載，耶穌在格拉森

遇見一個被鬼魔附著的人，在人裏面的鬼魔見到耶穌便十分恐懼，再

三央求耶穌，等它們可以轉去附在一群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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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錯，鬼魔有正確的信仰認知及有情感的回應，不過，鬼魔卻始終沒

有悔改、它們不愛這位獨一的真神，因此，它們雖然相信這位是獨一

的神，但並不順從神、並不降服於祂的主權之下，鬼魔並不會跟從神

的心意去生活行事。這種在知識上的、甚至是情感上的信心，並不能

讓鬼魔獲救，它們最終仍要面對神的審判。可見信心不是一套知識或

頭腦上的認信，亦不能只停留在情感的層面，而是包括對上主的降服、

願意跟從祂的標準去生活。 
 
弟兄姊妹，我們對上帝的信心與鬼魔對上帝的信心有多大分別？我們

很熱熾追求聖經知識，我們很喜歡查經、會願意花時間報讀不同的神

學課程，這一切都很好，真的！不過，我們對上帝的認信是否只停留

於知識層面？抑或只是一種感覺？我們可以很投入地唱詩敬拜神，流

住淚的禱告，但當這種震撼我們心靈的激情、這種與上帝甜密的感覺

漸漸減退之後，我們會否就覺得上帝就離我們很遠？當感動的眼淚流

過之後，我們是否就重新返回我們自己生活的軌跡？我們對聖經的認

識、那份情感的投入，能否為我們週一至五的生活帶來影響？雅各透

過鬼魔的例子告訴我們，這樣的信心並不足夠，這種信心救不了鬼魔，

同樣也救不了我們。 
 
雅各從這兩個反面的例子告訴我們，信心不只是口頭上，甚至加上知

識和情感也不足夠，因為這些信心在本質上都是空洞的，這兩種所謂

的信心都不是真正的信心。 
 
生出行為的信心 
列舉了兩個反面的例子後，雅各引用了兩位舊約人物的事蹟，以積極

的向度告訴我們，到底怎樣的信心才是活潑、叫人得救的信心。 
 
第一個是亞伯拉罕。雅各在 21 及 23 節均提到亞伯拉罕的事情，若按

時序的編排，雅各在 23 節所講的事是發生得早過 21 節記載的事，23
節是出自創世記十五 6，當時的亞伯拉罕並未有任何兒子，不過，他

相信神的應許：神會賜他多如星宿的後裔。就因為亞伯拉罕這份信心，

神就稱他為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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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的記載不是就此停住，創世記亦記載亞伯拉罕如何透過行動來

回應這個稱義的身份。雅各在 21 節提到亞伯拉罕把他兒子以撒獻在

壇上，這件事記載在創世記 22 章，獻以撒應該是亞伯拉罕人生中最

困難、最重大的考驗，這不單是關乎於要獻上自己的兒子，也是考驗

亞伯拉罕是否仍然定意相信上帝在三十多年前對他的應許，要讓他的

後裔如海沙那麼多…，聖經記載阿伯拉罕是毫不猶豫地作出了順服的

行動，遵行上帝的吩咐。 
 
假若你返完崇拜後，在馬鐡站有個陌生人問你要$500，但不講原因，

你會否給他？我估你一定不會！但假若是團契的弟兄姊妹問你，你可

能都會猶豫，不過或許也會給他；再想想，假若問你的是你太太或男

朋友，你給予的機會就大大提升了！為何會有這個分別？這是因為我

們與這些人有不同程度的信任和關係，我們就會有不同的反應與行動。 
 
亞伯拉罕這個行動就是顯明了他很信任上帝，他與上帝存在一份真實

的關係，他是神的朋友，這個行動就顯出他的義。所以，我們不要弄

錯，以為雅各是認為信心要再加上行為才能得救，雅各絶對明白我們

與神和好的關係，是憑着信心、亦是從神而得的，是一份白白的恩典。

我們這個稱義的身份、生命的指望都是靠賴神的憐憫。不過，雅各更

知道，與神和好的關係、真實的信心是會產生出對上主這份愛的回應，

是會帶來行動，是全個人都擺上地遵行上主的吩咐。雅各認為，我們

要顯出這個稱義的身份，乃是要從信心所帶出來的行為，才能顯明。 
 
接著，雅各便以喇合作為例子。喇合接待探子的事記載於約書亞記第

二章，當中記載喇合和迦南人聽見耶和華為以色列人在埃及所施行的

神蹟奇事，又怎樣帶領以色列人打敗他們的敵人，這些事都讓喇合和

迦南人都非常戰兢，不過，喇合接著所作的，卻是與其他迦南人不同：

喇合便向探子宣認耶和華是那位獨一的上帝。事情的發展讓我們見到，

她對耶和華的信心是讓她甘願冒著生命的危險，去窩藏這兩個探子，

幫助他們離開險境。喇合自己都知道，若被迦南人發現她暗暗收埋這

兩個探子，她一定會被立即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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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雖然是外邦女子，但她願意歸信耶和華，她亦信得過耶和華的保守，

喇合對耶和華並不只是口頭上、知識上又或情感上的相信，而是整個

生命取向的扭轉和改變。 
 
雅各以亞伯拉罕和喇合去帶出，信心與行為是一個不能分割的整體，

真實的信心是會產生相應的行動，而無論是亞伯拉罕抑或喇合，他們

都是願意為著所信，而甘願付上代價。 
 
雅各在這裏重重覆覆的提醒我們：信行是合一的。我們對上主的信包

含了我們整個人對上主的降服與委身，這是生命態度的一種轉變，正

正是這種生命態度與取向的轉變，我們便會按上主的心意去行事為人，

所以，真正相信上帝的人，他的行動自然會不同，亦會自然地透過生

活行為去見證他的信。藉著雅各書今日的信息，讓我們都檢視一下：

我們的生命有否因為相信上帝而有所改變，而這種改變是否能夠從我

們的行事為人彰顯出來？ 
 
結語 
不論是男抑或女，不論是猶太人抑或是外邦人、不論是領袖抑或是社

會的邊緣人，不論是受人尊敬抑或受人輕視的，我們同樣都是靠著神

的恩慈、憑著信心得救。雅各在這裏挑戰我們的是：我們的信心究竟

是生的還是死的？我們是否只是好像鬼魔般的信？抑或是我們忠心

聽命、以行動去回應這位救贖我們的主？深願我們的生命、我們每日

的行動是見證我們對上主的信心，讓我們以生命去回應這位創天造地

的獨一之主。 
 
 


